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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收购意向书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无

投资进展情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

公司前期与相关方所签署的《股份收购意向书》

旨在表达转受让双方对交易相关事宜的初步意

愿及初步商洽的意向性结果，属于意向性合作协

议。

因截至本公告日，转受让双方未能就投资交易达

成最终一致意见，拟终止本次对外投资，此事项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省台州市农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农资”）的 7位自然人股东陶维康、金果夫、刘

海布、王伟民、胡精良、黄伟胜、江志坚于 2025年 5月 20日签署了《中农立华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陶维康等自然人股东关于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股份收购意向书》），拟以现金方式或其他

方式收购上述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台州农资不少于 50%股份。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台州农资股权收



购项目立项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5年 5月 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中农立

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份收购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

二、本次对外投资终止情况

《股份收购意向书》签署后，双方依照协议规定积极推动相关工作的实施。

公司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台州农资进行了财务、法律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陶维

康先生及台州农资对此给予了积极配合。在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公司

与陶维康先生等自然人股东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讨论协商，但

现阶段双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最终一致意见。根据《股份收购

意向书》相关条款，“如在本协议签订 180个自然日内转受让双方仍未能就本次

收购达成正式交易文件，本协议自动终止”。为保障双方的权益，经公司与陶维

康先生等自然人股东协商一致，同意《股份收购意向书》终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股份收购意向书》旨在表达双方对交易相关事宜的初步意愿及初步商洽的

意向性结果，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因截至本公告日，转受让双方未能就投资交

易达成最终一致意见，拟终止本次对外投资，此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与台州农资保持沟通，如双方后续有进一步的合作意向，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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